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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王錦慧

電話：03-8462860#232

傳真：03-8462776

電子信箱：wangchinhui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0898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 (376550000A_110008981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委請吉安國中辦理之「花蓮縣110年度友善校園

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～生涯相關議題之課程規劃與設

計研習」實施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

暨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辦理。

二、辦理時間：110年6月18日（星期五）8：50～16：30 。

三、辦理地點：本縣吉安國中三樓會議室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國中各校導師為主，每校一人參加，國小

輔導相關教師或導師亦可報名，共計40位名額，依系統報

名順序錄取。

五、講師：冬青心理治療所陳芃圻社工師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請於研習前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

(http://ww w2.inservice.edu.tw/)完成報名手續，研習

人員請全程參與，活動結束依參與日數核發研習證明。

七、請學校核予出席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所需差旅費及代課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000022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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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費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八、為預防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，出席人員請配合工作人

員進行體溫量測及消毒，自備口罩並主動配戴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

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

學、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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